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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现在的综合国力已经得到极大提升，

经济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同时，国内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早期采取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

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社会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严

重的环境问题，全国环境状况恶化，公众健康成本极大增加，继而引发更多的社

会保障问题。因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环境专家学者、

环保组织关注的议题，更是与每一个人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民生问题，受到

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2017 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而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思想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展现出党和政府对环境保

护的坚定决心。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总书记也提出，生态环境

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政府

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原则，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

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从当前全国整体的环境状况来看，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依然任重道远，部

分地区的环境问题仍然突出，重大环境事故和污染事件不断出现，深受环境问题

困扰的群众对污染企业强烈不满，环境纠纷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因环境问题引

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使环境纠纷解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出来，而环

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运作正是切实解决环境纠纷的关键内容，也是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要课题。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环境纠纷的各种方式和制度的总和，包

括两大类：



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其中，诉讼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仍然是

环境纠纷最终和最权威的解决方式，但是，由于环境诉讼具有成本高、耗时长、

专业性要求强等固有特点，当事人往往不愿或难以选择适用，而非诉讼机制则凭

借其简便、及时、经济的突出优势，在实践中超越诉讼机制，成为解决环境纠纷

更受欢迎和普遍适用的方式。

本报告以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为研究对象，从学术角度来看，可以弥补

环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应对环境纠纷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具有拓宽环境纠纷解

决渠道、改善和延伸司法功能的价值。国内学界目前研究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

制的论著数量少且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相对薄弱，本研究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转

变我国当前环境纠纷非诉机制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进一步推动对该问题的理论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从实践角度来看，在环境纠纷的诉讼方式解决

层面上，由于全国适用统一的诉讼法，陕西省很难建立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特别

制度，但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陕西省可以构建和完善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于两方面，一是，针对陕

西省实际情况构建陕西省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使之更适于应对目前陕西省

环境群体性事件和环境信访案件高发、频发状况，更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缓解

政府公共秩序管理压力，并能弥补现行法律制度的弊病，将环境纠纷解决纳入法

治化轨道，为环境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二是，通过设计构建既符合全国法治

社会要求，又适应陕西省环境纠纷特点的，兼具适用规范性与社会自治性双重价

值取向的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满足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和社会现实诉求，

推动陕西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最终实现美丽陕西、和谐陕西的发展目标。

   （二）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尚无专门研究“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论著，仅齐树洁、林

建文主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环境纠纷 ADR 制度以及环境仲裁制度

有所提及，但内容仅限对国内外现行制度的介绍性论述，并未对制度机理及现存

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其他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及观点，

主要集中于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对环境调解制度和环境信访等领域对

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已有研究中重复和泛泛而谈的研究较多，缺乏对制度设置

机理的深入探索，多提出的是抽象笼统的“口号式”愿景，未能提出有建设性的



对策和建议。



    对于地方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实证性研究则更为缺乏。陕西省内目前

也没有专门针对本地方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与省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相关的

论文多为政府部门对现行环境政策的宣传或解读，例如洪峰：《加快建设生态省，

构建和谐新陕西》，何发理：《推进历史性转变，构建生态陕西》等，该类文章政

策性宣讲意味较浓厚，而学术理论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对于具体制度构建的意

义和价值不大。有关我省环境保护问题的实证分析性论文，与本课题具有一定相

关度的代表性论文为，西北大学的王凤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实证研

究》，该文从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个人行为参与、环境评价参与和诉讼参与五

个方面，调查分析陕西公众环保参与度，但遗憾的是没有对非诉讼的情况予以调

研，而非诉讼实际上是当前我省公众参与环保，解决环境纠纷的主要途径。

   （三）核心概念界定

    1、环境纠纷

   “纠纷”在社会学上的涵义是指一种社会冲突，“意味着失范，代表了社会

秩序紊乱和道德规范失衡的反动倾向”，①从法律角度而言，纠纷和社会冲突都意

味着对社会既有制度和秩序的损害，是一种消极的存在。因此，从法律建立和维

护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功能出发，纠纷的解决是非常必要的。本课题所研究的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污染纠纷，即平等主体之间因环境污染引发或可能引发生存环

境或人身健康损害，因而产生的冲突或对抗行为。此种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领

域的环境纠纷，不包括环境行政纠纷和环境刑事纠纷。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将

环境污染导致生存环境和公民健康损害的行为称为“公害”，故环境纠纷也被称

为公害纠纷。虽然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但是环境纠纷相比传统的民事纠纷

具有诸多特殊性，如纠纷主体双方力量不对称，利害关系多元性集合性，纠纷解

决专业性很强等等，这些特性使环境纠纷的处理和解决会面临更多困难。

    2、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社会为解决纠纷而建立的由规则、制度、程序和机构

（组织）及活动构成的系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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